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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林瑶）劳动纠纷“一揽子化
解”、权益守护“全链条覆盖”、五大新业态劳动
者有了专属“权益港湾”……4月 3日，丰台区区
级新就业形态劳动纠纷一站式调解中心在丰台
区公共就业示范服务基地正式揭牌成立。

为新业态群体筑起权益保障“防护网”

记者从现场获悉，丰台区人力社保局以“先
丰保障 聚新护航”为品牌核心，联合区委社会
工作部、区司法局、区法院、区检察院、区总工
会、区工商联、各街道办事处等部门，首创“1+
5+N”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社会保障服务体系，通
过“一站式调解中心+五类新就业群体+N项集
成服务”，为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等新
业态群体筑起权益保障“防护网”。
“区级新就业形态劳动纠纷一站式调解中

心是以法治为基础、以服务为核心，为新业态劳
动者构筑起的权益保障坚实屏障。‘1+5+N’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社会保障服务体系的建立，则
是丰台区深化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构建多
部门协同治理新格局的又一重要探索。”丰台区
人力社保局副局长宋洋说，“我们将以区级一
站式调解中心为依托，聚焦五大新业态群体，
深度打造‘人社牵头、部门协同、行业参与、站
点覆盖’的工作格局，进一步探索新就业形态劳
动者权益保障的‘丰台经验’，推进新就业形态

劳动群体社会治理法治化进程。”
那么“1+5+N”是如何让新业态群体从“四

处奔波”实现“一站解忧”的？记者获悉，“1”即打
造一个区级一站式调解中心，在街道（乡镇）、行
业商（协）会、楼宇等相关部门设立分中心，推动
权益保障一体化，实现纠纷化解“只进一扇门”。
“5”即选取和义街道“小哥之家”、南苑街道“小憩
港湾”、时代风帆“友好楼宇”等 5处新业态群体
聚集地设立分中心，覆盖网约配送员、货运司机
等五类重点人群。“N”即推出纠纷调解、法律咨
询、法律援助、职业伤害劳动能力鉴定、巡回审判
及司法确认、检察履职、职业指导及技能提升、特
色温暖等N项精准服务，打造全链条、精准化、
可持续的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新格局。

“移动服务矩阵”亮相
新业态群体告别维权难

除此之外，活动现场策划了一系列贴合新
业态劳动者需求的特色服务活动，打造新业态
群体“移动服务矩阵”。将劳动能力“移动鉴定
室”搬进站点，打通为民服务高效便捷的快速鉴
定通道，确保新业态劳动者能够及时享受工伤
待遇。社保及工伤政策宣讲活动同样亮点十
足，专业人员摒弃晦涩难懂的术语，以通俗易懂
的语言深入浅出地解读政策要点，让每一位新
业态劳动者都能清晰掌握政策红利。现场还设

立了劳动争议调解环节，经验丰富的专业调解
团队为新业态劳动者们排忧解难，提供贴心且
专业的调解服务。此外，活动邀请了应急救援
专家开展应急救援技能培训，现场讲解伤口包
扎、心肺复苏等实用急救技能，让新业态从业者
们在遇到突发状况时能冷静应对，切实为健康
安全保驾护航。

据悉，调解中心将采取“双站长”的运行机
制，站长由站点负责人担任，主要负责需求收
集、信息反馈、沟通联络、日常服务，区人力社保
局选派人员担任部门“兼职站长”，主要负责资
源协调、部门调度、专业服务。通过“双站长”
制，实现“政策刚性”与“基层柔性”相结合，形成
“基层洞察+行政赋能”的双轮驱动。

身着黄色工服的外卖小哥朱艳辉告诉记
者：“本来我们这个行业就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受伤之后，躺半个月都没法干活，非常影响生
活。以前觉得打官司要跑法院、找律师，我们风
里来雨里去的哪有这工夫？调解中心的成立就
是给我们骑手吃了‘定心丸’。听说还有普法活
动和职业指导，有这么多保障撑着，我们送外卖
也能送得安心、有奔头！”

区人力社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
我们将继续拓展区级一站式调解中心服务功
能，细化服务项目，推动纠纷化解从被动应对转
向主动预防，从单兵作战升级为协同共治，为新
业态劳动者构筑起权益保障的坚实屏障。”

本报讯（记者 林瑶 通讯员 邹
赫）近期，丰台法院依法组成七人合
议庭审理辖区首例销售有毒有害食
品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并
邀请市、区人大代表旁听案件庭审。

丰台法院在严厉打击涉食药安
全犯罪中，坚决小案不小办，切实维
护消费者权益。案件要从 2024年说
起，被告人余某某伙同他人在丰台
区通过非正规渠道购进无合格手续
的保健产品，并将上述产品放在丰
台区其经营的保健品店内，指使被
告人金某某、蔡某通过隐蔽方式对
外销售。经鉴定，以上产品中掺有
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丰台检
察院指控被告人余某某、金某某、蔡
某三人犯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向
丰台法院依法提起公诉，同时提起
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全体起立！”庭审当日由丰台

法院三位法官，以及一名具有人大
代表身份的人民陪审员、三名医药
卫生领域专家型人民陪审员共同组
成的七人合议庭庄严步入法庭，七
人合议庭庭审拉开“帷幕”。

合议庭有序推进该案刑事部分
和民事公益诉讼部分的庭审。刑事
法官从案件事实认定，量刑情节确
认；民事法官围绕消费者权益保护、
惩罚性赔偿等内容梳理争议焦点；
四名陪审员结合生活经验、专业领
域对各被告人进行提问。三名被告
人当庭供述了事情经过，其中余某
某、金某某当庭表示认罪认罚。

庭审结束后，审判长主持合议庭
就本案进行合议，详细说明了销售有
毒、有害食品罪的构成要件及相关公
益诉讼的法律规定，合议庭组成人员
各自发挥专业优势，独立发表意见。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对我

而言，人民陪审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
代名词，而是人民交给我的一份信任，
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丰台区人大
代表、人民陪审员柴传伟告诉记者。
“此次由三位法官和四名人民

陪审员组成的七人合议庭是丰台法
院在刑事案件中充分发挥人民陪审
制度优势的生动实践。”丰台法院综
合办公室主任刘晔说，“近年来，丰
台法院深化落实人民陪审员各项制
度要求，从健全选任机制到提升参
审效能，从完善履职保障到优化人民陪审员考
核评价体系，我们进行了一系列探索，进一步提
高了人民陪审员队伍的履职能力。”

据悉，今年第一季度，丰台法院人民陪审员
共参审案件 378件，陪审员们参审履职的积极
性和主动性日益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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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创1+5+N体系 织密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网

全周期法治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

丰台区发布律师行业暖商助企十条措施

本报讯（记者 原梓峰 林瑶）4月 2日，丰
台区律师协会“暖商助企”十条措施新闻发布
会在首科大厦主会场和时代风帆楼宇分会场
同步举行，百余家企业代表参与，线上直播吸
引超 6000人次观看。

会上重磅发布《丰台区律师行业“暖商助
企”十条措施》（以下简称“十条措施”），通过
十大创新服务举措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
的法律护航，助力区域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
再升级。

从下沉楼宇到全程代办
十大举措精准赋能

发布会现场，丰台区律师协会会长胡占
全对十条措施进行发布并深度解读，包括设
立企业法律咨询服务季、实现“商业楼宇法治
大讲堂”全覆盖、提供“全生命周期”法治体
检、发布涉企法律风险防范指引、开通小微企
业法律服务绿色通道、研发新质生产力企业
法律服务新产品、在政府“全程代办服务”中
嵌入法律支持、开展商事调解服务、组建涉外
律师人才库、建立京津冀律师专家库和联动
机制等。

当前丰台法务区建设正在高速推进，着
力打造“法商融合”发展高地，区律师协会顺
势而为，主动服务中心大局，推出“暖商助企”
十条措施，以专业的法律服务，服务民营经
济、小微企业、新质生产力企业合规发展，助
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

在现场咨询过程中，北京兴联智弘科技

有限公司沈一鸣抛出了初创企业面临的共性
难题：“我们小微企业起步阶段就像摸着石头
过河，公司章程不完善、合同模板不规整，想
找专业律师把关，但无力承担高昂的咨询费，
网络上搜到的章程合同要么‘水土不服’，要
么‘暗藏风险’，属实进退两难。”这一席话引
起在场众多创业者的共鸣。
“您的困扰就是我们此次推出的‘扶微助

小、普惠公益法律服务包’的初衷。我们可以
免费为您量身打造章程和合同模板，既帮助
企业规范组织和运营规则，也维护企业在商
务活动中的自身权益。”区律协副会长张冰
说，“‘扶微助小、普惠公益法律服务包’就是
专门为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初创期的科创型
企业开辟的律师服务绿色通道，让企业‘零成
本’获得‘从出生到成长’的“全生命周期”法
律支持。”
“扶微助小、普惠公益法律服务包”的实

施是丰台区优化营商环境，送法到企业的生
动实践。据悉，区律协每年将推出 100个“普
惠型”公益法律服务包，为 100家小微企业提
供超过 5000个小时的公益法律服务，让专业
律师服务护航小微企业发展、壮大。

以法治“软环境”
夯实区域经济“硬实力”

“十条措施全部精准聚焦企业‘全生命周
期’的法律需求和‘法商融合’营商环境建设
的热点、难点，帮助企业构建合规体系，增强
法律风险‘免疫力’，让企业‘足不出楼’就能

享受合规培训、风险体检等高效、优质的一站
式服务。”区律协副会长李晓东补充道。这些
措施的制定，不仅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优
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重要部署，更是丰台区
律师协会助力丰台法务区建设、提升企业法
律服务质效的具体行动。

发布会后，胡占全为首科大厦丰律法治
大讲堂——律师楼宇服务站授牌，区律协
副会长李苗苗在分会场为时代风帆楼宇丰
律法治大讲堂——律师楼宇服务站授牌，
并宣布正式启动“暖商助企”法律服务季。
同时，以“规避经营雷区——法律风险识别
与应对策略”和“‘法’御职场风云，企业合
规领航”为题，由专业律师为楼宇企业开展
法治讲座。

首科大厦楼宇党委书记沈艳婷表示，首
科大厦累计服务 3500余家企业，其中有百家
高精尖和孵化创业企业，更需要专业、优质的
法律服务护航，“暖商助企”十条措施的发布，
将会让这些企业得到助力。首科将推进这些
措施落地，依托新设立的律师楼宇服务站，整
合资源搭建律企对接平台，赋能企业健康发
展，助力丰台法务区建设。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下一步，丰台区
律师协会将围绕“暖商助企”十条措施开展一
系列具体工作，持续深化法律服务供给侧改
革，让企业感受到法治服务的“温度”、专业支
撑的“力度”、创新赋能的“速度”，切实满足企
业的法律需求，为企业打造一个更加安全、有
利的创新发展环境，以法治“软环境”夯实区域
经济“硬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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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案情

2024 年 5 月 23 日，被告人赵某乘坐
公交车在某公交站从后门下车时，适逢
李某从后门拥挤上车，因上下车拥挤导
致赵某未在第一时间下车，赵某对李某
拥挤的行为表示气愤，遂在李某刚上车
尚在车门口之际，用力拉拽李某随身的
双肩背包，导致李某从车门处摔倒至地
面，造成李某左侧尺骨鹰嘴骨折、左侧髋
臼前缘骨折、左侧耻骨下支骨折等。经
鉴定，李某身体损伤程度为轻伤一级。

案发后，赵某经民警电话传唤到案，
经辖区民警调解赵某主动赔偿被害人李
某经济损失，当即取得李某的谅解。随
后，被告人赵某故意伤害李某涉嫌故意
伤害罪一案，由公诉机关诉至丰台法院。

 法院审理

该案经丰台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
赵某不能正确处理矛盾，故意伤害他人
身体致人轻伤一级，其行为已构成故意
伤害罪。鉴于被告人赵某经电话传唤后
主动到案，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
自首，并已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取得被
害人谅解，自愿认罪认罚，故对其从轻处
罚，综合考虑案件被告人犯罪事实、性
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依法判处被告
人赵某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

该案宣判后，被告人未上诉，检察机
关未抗诉，判决已生效。赵某当庭悔悟，
表示不应因一时冲动造成他人身体及精
神伤害，此后一定吸取教训，改过自新。

 法官说法

该案中，李某从后门拥挤上车确有过错在
先，不符合公交车的乘车规范，但这不是赵某故
意伤害的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
三十四条规定，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犯前款罪，致人重
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
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
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故意伤害罪意在保护公民的人身健康安全，赵
某不满李某从后门拥挤上车导致其未及时下
车，而心生不满，明知自己的行为会给李某造成
伤害，仍故意拉拽李某随身背包的行为，主观上
具有伤害李某的故意，客观上导致李某从公交
车上摔倒在地面并造成轻伤一级的后果，赵某
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 （刘瑞珍 陈思菡）

创业者针对企业面临的困扰现场咨询丰台区律师协会成员创业者针对企业面临的困扰现场咨询丰台区律师协会成员。。原梓峰原梓峰  摄摄


